
九龍城區議會會文件第 30/13 號  
(供 2013 年 3 月 14 日第 8 次會議參考 ) 

(資料文件 ) 
 

九 龍 城 地 區 管 理 委 員 會  
 

九 龍 城 區 議 會 轄 下  
房 屋 及 基 礎 建 設 委 員 會  

第 七 次 會 議 工 作 進 度 報 告  
 

主 旨  

 本文件旨在報告九龍城區議會轄下房屋及基礎建設委員會於

2013 年 1 月 10 日第七次會議所討論的主要事項。  

 

強 制 驗 樓 計 劃 及 強 制 驗 窗 計 劃  
 
2. 屋宇署向委員簡介強制驗樓及驗窗計劃，並請委員就有關計劃的

實施情況提出意見。  

3. 委員要求屋宇署協助業主核實檢驗人員的身分，並加強對業主立

案法團及業主的技術支援。委員亦要求屋宇署處理承建商在強制驗樓

及驗窗計劃上有潛在利益衝突的問題，避免業主利益受損。另外，委

員希望市區重建局 (下稱「市建局」 )及香港房屋協會 (下稱「房協」 )
就「強制驗樓資助計劃」及「樓宇維修綜合支援計劃」所提供的技術

支援能涵蓋所有參與強制驗樓及驗窗計劃的樓宇，包括住宅單位的平

均應課差餉租值的上限超過 $120,000 的樓宇。  

4. 屋宇署回應指，合資格人士是指名列於建築事務監督所備存的名

冊內的人士並有註冊證明文件，如果業主對檢驗人員身分有懷疑，可

查閱上載於屋宇署網頁的合資格人士名單或致電屋宇署查詢。另外，

為避免註冊檢驗人員／承建商因計劃而獲得潛在利益，負責檢驗及

監督樓宇修葺的註冊檢驗人員在修葺工程完成後須呈交以指明表

格填寫的證明書，以證明其並非獲委任進行該樓宇的訂明修葺的註

冊承建商的合夥人、董事或獲授權簽署人; 另外，如負責監督樓宇

修 葺 的 註 冊 檢 驗 人 員 和 進 行 樓 宇 檢 驗 的 註 冊 檢 驗 人 員 並 非 同 一

人，先前負責檢驗的註冊檢驗人員亦須呈交上述的証明書。  

5. 廉政公署防止貪污處表示已於 2012 年 12 月向法團及業主派發宣

傳樓宇維修防貪的教育短片光碟。另外，該處亦於 2010 年在計劃草

擬初期已建議屋宇署就處理利益衝突、揀選目標樓宇及註冊檢驗人員

等程序加入適切的防貪措施。  

6. 房協向委員簡介「樓宇維修綜合支援計劃」，並表示房協會向參

與維修津貼計劃的法團及業主提供技術支援。市建局回應表示，法團

或業主完成「強制驗樓資助計劃」後，可參加市建局的「樓宇維修綜



合支援計劃」，申請處理大廈維修的財政資助及技術支援。為了有效

運用資源，市建局未能向沒有參與「強制驗樓資助計劃」及「樓宇維

修綜合支援計劃」的業主提供額外技術支援。  

 

要 求 開 展 新 一 期 「 樓 宇 更 新 大 行 動 」 

 
7. 委員要求延續「樓宇更新大行動」，並要求放寬「樓宇維修綜合

支援計劃」的申請資格。  

8. 發展局表示 2009 年推行的「樓宇更新大行動」已截止申請，該

行動是一次性的特別計劃，旨在協助業主負起維修和保養樓宇的責

任。房協及市建局於 2011 年合作重新制訂「樓宇維修綜合支援計

劃」，向合資格的業主提供技術和財政支援，促進樓宇維修及保養。

局方希望資源可以集中於最需要支援的業主，現時約八成的大廈符合

申請資格，局方亦會為應課差餉租值作每年一次的檢討。另外，「長

者維修自住物業津貼計劃」為 60 歲或以上的合資格長者自住業主提

供財政資助，津貼維修自住樓宇的費用，改善樓宇失修的情況，加強

長者居所的安全。  

 

收 回 位 於 九 龍 馬 頭 角 北 帝 街 /新 山 道 的 私 人 土 地 以 供 市 區 重 建 局 實 施

發 展 項目第 KC-006 號  

 
9. 市建局表示已完成收購 91 項物業，包括所有地舖，現只剩 17 項

樓上的住宅物業，並將會在政府收地時為該 17 項物業中約 40 多個住

戶提供遷置安排。當中大部分住戶符合遷置的資格，市建局亦已預留

紅磡邨、何文田邨、樂民新村及真善美村的部分單位作住戶安置之用。 

10. 地政總署預計 2013 年第三季初項目內受影響物業的業權將復歸

政府所有。  

 

要 求 檢 討 《 消 防 安 全 (建 築 物 )條 例 》 第 572 章第 5 條  

 
11. 委員要求消防處及屋宇署協助高齡樓宇及沒有業主立案法團的

大廈遵辦《消防安全 (建築物 )條例》第 572 章的要求，並因應樓宇的

實際環境提供技術支援。  

12. 屋宇署表示，在不損害基本消防安全的大前提下，署方會以靈活

和務實的方式處理每宗個案。相關人員會根據個別情況及認可人士提

交的資料，合理及彈性地處理部分規定，或考慮接受業主提出的替代

方案。  

13. 消防處表示，考慮到舊式樓宇結構或空間上的限制，在處理個案

時，會在不損消防安全標準的前題下，採取靈活、彈性和務實的原則，

協助樓宇擁有人遵從有關的「指示」。處方樂意派員出席業主或法團

所舉行的會議、進行實地視察及提供專業技術支援。另外，處方一般



會給予業主 12 個月的時間以遵從條例的規定，亦會按實際的工程進

展及業主所面對的困難，考慮批准延期遵辦的申請。  

 
九龍城區議會秘書處  
2013 年 2 月  


